
2017渣打業餘春季季賽 

比 賽 條 件 

1.競賽形式： 

本次競賽為 72 洞(每回合 18 洞)之男、女個人比桿賽。但男子 C、D 組及女子 CD 

組採無差點 36 洞比桿賽。 

※ 委員會保留縮減或取消任一回合，暫停比賽或延期，取消本次競賽或作出合理的裁決以實現比

賽結果之權利。 

2.競賽分組： 

男子公開組：年滿 18 歲以上【藍梯】   

女子公開組：年滿 18 歲以上【白梯】  

男子 A 組：年滿 15 歲未滿 18 歲【藍梯】  

女子 A 組：年滿 15 歲未滿 18 歲【白梯】  

男子 B 組：年滿 12 歲未滿 15 歲【藍梯】  

女子 B 組：年滿 12 歲未滿 15 歲【白梯】  

男子 C 組：年滿 10 歲未滿 12 歲【白梯】  

女子 CD 組：年滿 8 歲未滿 12 歲【紅梯】  

男子 D 組：年滿 8 歲未滿 10 歲【紅梯】   

※：年齡分組以正式比賽第一回合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8 日為基準日。資格賽

則按競賽規程之規定。 

3.比賽日期： 

(1).資格賽：男子公開組、女子公開組、男子 A 組、女子 A 組、男子 B 組、女

子 B 組－3月 27日。 

(2).正式賽：男子公開組、女子公開組、男子 A 組、女子 A 組、男子 B 組、女

子 B 組－3 月 27 日～3 月 31 日。男子 C 組、男子 D 組、女子 CD 組

－3 月 30 日～3月 31 日。 

4.參賽資格： 

詳如競賽規程所載。 

5.報到時間： 

資格賽及正式賽第一回合，參賽球員必須在其編組表所訂開始比賽的時間之前 20

分鐘向報到處報到，逾時第一洞罰二桿。正式賽第二回合起要按編組表所訂開始比

賽的時間到出發梯台準備好擊球，逾時依規則 6-3 之規定處理。 

6.合規格高爾夫球： 

球員比賽用的球必須列名在R＆A所公佈目前合規格高爾夫球目錄上。 

違反本條件之處罰：取消比賽資格。 

7.一號木桿： 

球員攜帶之任何一號木桿，其桿頭之型號及桿面角度必須與由R&A所發佈最新目錄

上所列合規格一號木桿桿頭相符。 

違反本條件之處罰：  

規定回合內攜帶但未用於打擊之處罰：在發生違規之各洞罰二桿，每回合最多罰四桿（在最先發生

任一違規的二洞，每洞罰二桿）。 

規定回合內，使用違規之一號木桿：取消比賽資格。 

8.在兩洞間之練習： 



在二洞的比賽之間，球員決不可在剛打完的果嶺上或附近做打擊練習，且決不能以

滾動球來測試該果嶺的表面。 

違反本條件之處罰：違規時下一洞罰二桿，如是在規定回合最後一洞違規，球員於該洞招致處罰。 

9.打球速度 (規則 6-7附註 2) 

(1)時間限制 : 

基於球洞之長度及困難度配賦各洞允許之最大完成時間，賽前會將分配在 18 洞

的最大完成時間公佈。 

「不在位置上」的定義: 

如在回合中進行期間，第一組及後續依間隔出發的任何組別，完成某洞超過累計

所允許的時間將會被認為是「不在位置上」。若後續之組別在完成某洞時，落後

前組超過出發之時間間隔且超過所允許的表定時間，則被認為是「不在位置上」。 

「時間表」-指定每洞的打球配賦時間將嚴格執行 

「時間表」-將會在出發的梯台發給每一位球員。 

某球員若無正當理由落後指定的時間（不在位置上）將會被個別計時。 

(2)當一組不在位置上時的處理程序 :  

(a) 如一組球員被計時，裁判將會告知他們已經落後（不在位置上）以及將被計

時，且該組的每一位球員都要被個別計時。 

(b) 每次擊球允許的最大時間是40秒，第一位擊球的球員將給予額外的10秒時間

(亦即50秒)。 

>在三桿洞 

>攻果嶺的打擊 

>切球或推球 

當球員以正常速度走到球旁時、或輪到該球員打擊且該球員沒有外在的干擾

可以打擊時，即開始計時。 

在果嶺上球員有合理的時間去撿球並將球弄乾淨、修復球痕及移除其推球線

上之鬆散妨礙物，然後開始計時。但在球洞後方及/或球的後方觀察推球線所

花費的時間要計入用於下一打擊的時間之部分。 

(c) 當一組球員回復到他們該有的位置時即停止計時並被告知。 

附註:在某些情況下，只需對一位或二位球員個別計時，而不需全組球員都被計時。 

(3)當某組別並非「不在位置上」時的不經警告隨機計時：若某組別某位球員打球過

慢（例如，第一位該打擊之球員超過 60 秒仍未打擊），即使他的組別仍在位置

上 ，他會被不經警告認定已逾時而遭受處罰。 

違反本條件的處罰: 

第1次逾時    裁判將對其口頭警告並告知若再犯將被罰桿 

第2次逾時    罰一桿 

第3次逾時    罰二桿 

第4次逾時    取消比賽資格 

(4)回合中再次出現落後的處理程序 : 

若一組球員在回合中再次出現「不在位置上」時，則上述程序將繼續執行。「不

在位置上」及相關之處罰在該回合結束前持續延用。 

若球員之前發生「不在位置上」但未給予警告，則第二次的「不在位置上」將不

會被處罰。 

10.暫停比賽、恢復比賽： 



當委員會因危險情況暫停比賽時，如比賽之球員正好在兩洞之間時，他們直到委員

會指示繼續比賽前，決不可以繼續比賽。如他們正在某一洞之賽程中，他們必須立

即中止比賽，直到委員會下令繼續比賽。如球員未立即中止比賽，他們即被取消比

賽資格，除非當時情況依規則33-7之規定可豁免此罰則。 

違反本條件者取消比賽資格 (規則6-8b註) 

立即中止比賽：一長聲汽笛。 

中止比賽：重複連續三聲之汽笛。 

恢復比賽：重複兩短聲之汽笛。 

11.桿弟： 

規定回合中禁止使用非委員會分派的桿弟。 

違反本條件之處罰：在發生此違規之各洞罰二桿，每回合最多處罰：四桿 (在最先發生任一違規的

二洞，每洞罰二桿。) 

※ 球員違反本條件使用桿弟，必須在發現違規發生時立即保證在規定回合之剩餘賽程中遵守本條 

件，否則該球員即被取消比賽資格。 

12.運輸工具(規則附錄 I(c) 8)： 

除非委員會授權，否則球員在規定回合內，不得搭乘任何形式之運輸工具。但在紅

梯開球的男子D組及女子CD組完成各洞之果嶺至次洞發球台間可搭乘球車。 

違反本條件之處罰：發生違規的每一洞罰二桿，每回合最多罰四桿-請參考中文版規則131頁。 

在打兩洞間違規時，處罰適用於下一洞。一旦發生違規時，該球員必須立即停止使

用，否則即被取消比賽資格。 

※ 使用未經授權之運輸工具的球員，必須在發現違規發生時立即中止使用，否則該球員即被取消

比賽資格。 

※ 球員從第18洞果嶺到第1洞梯台、第9洞果嶺到第10洞梯台時可以搭乘球車。 

13.平手時如何解決： 

若各組任一排名有桿數平手時，以最後一回合桿數較少者勝出，如最後一回合桿

數仍相等，比較最後一回合之10-18洞總桿數，如10-18洞桿數仍相等，依序則以

13-18洞的總桿數、16-18 洞之總桿數及最後以第 18 洞之桿數來決定。 

14.競賽結束： 

當所有成績正式公告於公布欄時即認定為競賽結束。 

15.高爾夫規則 

本競賽將依照 2016年一月份 R&A及 USGA所認可之高爾夫規則及比賽委員會所

制定之當地規則進行。 

16.裁判： 

委員會已指派巡場及駐點裁判提供規則服務及裁決。任一裁判一旦做出裁決，除
非委員會或該裁判發現新事證須更裁，否則即為終局的裁決。 

17.反禁藥： 

參賽球員不得服用禁藥，委員會得隨時抽查檢驗，被指定者不得拒絕配合檢查，違
者或經查出有服食禁藥者一律取消比賽資格。 

18.免責聲明： 
所有球員及其法定監護人同意某些風險（例如，被別人打擊打出的球、石塊或其他
物件造成傷害。）是高爾夫比賽進行中難免的風險，前述人員願意對這類風險各自
承擔所有責任。 

比賽委員會制定  2017.03.24 



106年渣打全國業餘高爾夫春季排名賽 暨 

2017年第 29屆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國家代表隊第二次選拔賽 

【揚昇球場當地規則】 

1. 界外：（定義 39；規則 27-1） 

以白樁或白線標示其邊界；當白樁與白線並存時以白線界定界外之邊界，白樁用來

識別界外。 

2. 水障礙；側面水障礙：（定義 60；定義 29；規則 26） 

以黃樁或黃線標示水障礙邊界，而以紅樁或紅線標示側面水障礙邊界。當樁與線一

起用來指示水障礙（側面水障礙）時，樁是用來識別該障礙，線則是用來界定該障

礙之邊界，而線本身是在水障礙（側面水障礙）內。 

第十六洞果嶺後側的紅樁，在本次比賽取消，不具任何意義。如紅樁影響揮桿時，

可視為阻礙物。男女 CD 組在本洞之水障礙設有拋球區，球員可依『規則 26』處理

外，亦可罰一桿在拋球區拋球脫困；其他各組一律按水障礙處理。 

3. 待修復地：（定義 24；規則 25-1） 

以藍樁或白線標示其邊界；當藍樁與白線並存時，以白線界定其邊界，白線本身是

在待修復地內，藍樁則是用來識別待修復地。 

4. 不可移動之阻礙物﹕（規則 24-2） 

車道(含毗連之排水溝)、涼亭、賣店、橡膠墊、固定座椅、排水孔蓋、照明設備、供

電箱、灑水設備、樹木之支架、護樹框（例如樹木周圍地面之塑膠製品或化纖物等）

為不可移動之阻礙物；當球停在其內或其上，或其對正常站位或揮桿範圍造成妨礙

時，球員得依規則 24-2 採取脫困。 

5. 沙坑內之石頭視為可移動之阻礙物（適用規則 24-1）。 

6. 球場整體不可分之一部分：（規則 33-2iv） 

花床、景觀區、機房是比賽場地整體之ㄧ部分，禁止在其內打球；如球員的球受其

妨礙，必須依規則 28 無法打之球處理。 

7. 錯誤之果嶺（規則 25－3） 

如果球停在錯誤之果嶺上時必須將球撿起，並在最近之解除困擾點的一支球桿內抛

球，不罰。（註：只有當球本身停在果嶺上時才可解除困擾。） 

8. 直接嵌埋球：（規則 25-2） 

在果嶺通道上直接嵌埋球可以撿起、擦拭、並在最接近原球位的後方拋球，不罰。 

9. 規定回合中，除完成九洞至次洞及男 D 組、女 C、D 組完成各洞之果嶺至次洞發球

台間可搭乘球車外，必須步行不得搭乘球車。 

10. 本當地規則如有未盡事宜時，依 R&A 2016 年版之規則處理。 

違反上列單行規則 － 比桿賽：罰二桿     

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比賽規則及教練委員會 


